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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
 

 
沪环大气〔2023〕133 号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 
上海市宁静小区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区生态环境局、各相关单位： 

根据《“十四五”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《关于开展第二批

噪声污染防治试点（宁静小区建设）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便函

〔2023〕168 号）相关要求，本市组织开展宁静小区建设试点工

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标 

通过开展宁静小区建设试点工作，积极探索宁静小区建设模

式、指标体系、管理路径、职责分工和长效机制，营造全民行动、

共创宁静环境的社会氛围，促进区域声环境质量改善，为全市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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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宁静小区建设工作提供示范引领。 

二、试点要求 

（一）试点范围 

各区生态环境局会同各相关街（镇），在符合基本条件的居

住小区中，向市生态环境局择优推荐 1-2 个居住小区申报宁静小

区建设试点。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审核，将审核通过的居住小区列

入宁静小区建设试点计划。 

（二）建设主体 

宁静小区建设试点的建设主体是居住小区所在地居委会和

物业服务企业（以下简称“建设单位”）。 

（三）申报要求 

申请参与宁静小区建设试点的居住小区应符合 3 方面基本

条件。一是声环境质量条件。小区声环境质量达到声环境功能区

标准要求，无突出噪声矛盾。二是基础设施条件。小区相邻的营

业性文化娱乐场所、餐饮等商业经营活动使用的设备设施应符合

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限值要求；小区内部供水、排水、供热、

供电等共用设备设施的噪声应满足民用建筑隔声设计相关标准

要求。三是入住率条件。小区占地面积、建筑面积、居民户数等

应具有一定的规模，实际居民入住率 80%以上。 

（四）建设要求 

纳入宁静小区建设试点计划的居住小区，其建设单位应在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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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区的生态环境部门和街（镇）的指导下，对照《上海市宁静小

区建设试点评价指标体系》（以下简称《指标体系》，见附件 1），

从工作机制、居民公约、管理制度、标识与宣传、公众参与和档

案台账等多个方面加强建设，鼓励采用数字技术、智能化等手段

并开展相关特色创新工作。 

（五）考核评分 

宁静小区建设试点工作完成后，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对各试点

小区的建设情况进行考核评分。考核评分按照《指标体系》进行，

得分低于 80 分为不合格、不予通过宁静小区建设；80-85 分（含

80 分）为一星宁静小区；85-90 分（含 85 分）为二星宁静小区；

90 分（含）以上为三星宁静小区。 

三、工作流程 

（一）组织推荐申报 

各区生态环境局于 2023年 8 月 25日前向市生态环境局报送

宁静小区建设试点工作联系人。各区生态环境局会同各相关街

（镇），择优确定 1-2 个符合基本条件的居住小区，组织建设单

位填写相关申报材料（附件 2），并于 9 月 15 日前报送至市生态

环境局。 

（二）确定试点名单 

市生态环境局对申报材料组织审核，将审核通过的居住小区

列入宁静小区建设试点计划，并于 9 月 30 日前公布试点名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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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开展建设试点 

列入试点计划的居住小区，其建设单位在所在区生态环境部

门和街（镇）的指导下，对照《指标体系》并按照建设试点工作

计划，健全各项管理制度，完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，开展特色创

新工作，加强宣传教育，发动居民参与，共建宁静小区，并于每

月 25 日前向所在区生态环境局报送试点工作进展。各区生态环

境局和有关街（镇）应主动跟踪建设试点工作进展，市生态环境

局将适时组织开展现场抽查指导。 

2024 年 3 月 31 日前，建设单位完成宁静小区建设试点工作

总结报告（附件 3），经所在街（镇）和区生态环境局审核后，

报送市生态环境局。 

（四）组织考核评分 

2024 年 5 月 31 日前，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对各试点小区的建

设情况进行考核评分，确定考核结果。考核工作包括实地勘看、

台账审核等，并随机选取个别小区开展居民抽样问卷调查或座谈

会。 

（五）开展考核结果公示 

市生态环境局通过局网站，将考核结果向社会公示，广泛听

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（六）命名授牌 

经公示符合要求的居住小区，由市生态环境局发文命名为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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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市宁静小区，制作铭牌并颁发给建设单位。 

四、其他要求  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 

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宁静小区建设试点工作的组织与协调，组

织开展申报材料审核和建设成果考核评估等工作，为建设试点工

作提供技术咨询、培训、指导帮扶等工作。 

各区生态环境局负责本区宁静小区建设试点工作的动员和

组织协调工作，会同有关街（镇）负责宁静小区建设试点的择优

推荐与指导工作。 

建设单位作为责任主任，负责组织实施具体建设试点工作。 

（二）加大宣传力度 

各区生态环境部门、有关街（镇）和建设单位应积极开展噪

声污染防治、宁静小区建设等相关宣传工作，提高公众的认识度

和参与度，以宁静小区建设带动区域声环境质量提升，将倡导宁

静生活融入群众日常，合力推动形成人人有责、人人参与、人人

受益的共管共治新格局。 

（三）落实资金保障 

各区生态环境局可结合实际，制订出台有关扶持政策，支持

宁静小区建设试点工作。有条件的区可探索对建设成功的宁静小

区给予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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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陆  华 

电  话：23115665 

电子邮箱：shdaqichu@163.com 

 

附件：1. 上海市宁静小区建设试点评价指标体系 

2. 宁静小区建设试点申报材料清单 

3. 宁静小区建设试点工作总结报告大纲 

4. 联系人回执单 

 

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

       2023 年 8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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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附件 1 

上海市宁静小区建设试点评价指标体系 
指标类别 指标内容 分值 评价明细 

基

本

条

件 

声环境

质量 

小区声环境质量达到声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，小区内无突出噪声矛盾。 

/ 必须符合的基本条件。 基础设

施 

小区相邻的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、餐饮等商业经营活动使用的设施设备噪声应符合社会生活

环境噪声排放限值要求；小区内部电梯、供水、排水、供热、供电等共用设施设备的噪声应

满足民用建筑隔声设计相关标准要求。无突出噪声矛盾。 

入住率 小区占地面积、建筑面积、居民户数等应具有一定的规模，实际居民入住率 80%以上。 

工作机制 
小区设有宁静小区建设工作小组，明确参建社区居委会、物业管理部门、业主委员会等职责，

设置专人负责宁静小区建设、噪声扰民劝阻和调解工作。 
5 成立工作小组得 2分；明确分工、职责、人员等，得 3分。 

居民公约 
小区应制定并公示居民公约，公约中应包括噪声控制规约相关内容；或制定宁静小区建设居

民公约。 
5 

制定并公示公约，得 2分；公约中明确主要噪声控制规约

内容，得 3分。 

管理制度 

制定共用设施设备噪声管理制度，包括安装、维护、减振降噪措施等环节要求。 5 制定制度，得 2分；对各环节提出明确管理要求，得 3分。 

制定小区内部施工及居民装修噪声管理制度，对施工与装修作业实施申报及登记管理，落实

责任人，严格控制作业时间，提出监管、巡逻等管控措施。 
5 

制定制度，得 2 分；对申报登记、作业时间、管控措施环

节提出明确管理要求，各得 1分。 

制定公共场所和群众体锻娱乐活动噪声管理制度，限定活动开展的时间、场所、内容、规模

及音响设备要求等内容。 
5 

制定制度，得 2分；对活动时间与空间、活动内容与规模、

音响设备提出明确管理要求，各得 1分。 

制定文明养犬管理制度。 5 制定制度，得 2分；提出明确的噪声管控要求，得 3分。 

制定机动车禁鸣、限速和停放管理制度，要求机动车防盗报警装置不扰民。 5 
制定制度，得 2 分；对限速禁鸣与规范停放、防盗报警装

置等提出明确管理要求，得 3分。 

制定空调室外机和脱排油烟机等安装和使用管理制度。 5 制定制度，得 2分；提出明确的噪声管控要求，得 3分。 

制定家庭娱乐噪声管理制度。 5 制定制度，得 2分；提出明确的噪声管控要求，得 3分。 

制定烟花爆竹禁燃管理制度。 5 
制定制度，得 2 分；严格管理得 3 分（发现有燃放烟花爆

竹，不得分）。 

制定小区配套及住宅楼内商业经营活动管理制度。 5 

制定制度，得 2 分；要求小区内、住宅楼内不开办产生噪

声扰民的文化娱乐场所，得 1 分；对其他商业经营活动提

出明确的噪声管控要求，得 2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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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类别 指标内容 分值 评价明细 

标识与宣传 

在小区醒目位置设置宁静素养宣传标语、提示标语、提示牌或在显示屏滚动宣传。 5   

在小区内开展噪声污染防治宣传活动。 5 印发宣传材料，得 2分；组织开展宣传活动，得 3分。 

设立机动车禁鸣和减速慢行标志。 5   

公众参与 

设置并公布投诉电话、投诉信箱或电子邮箱等投诉渠道，收集居民意见并制定针对性解决措

施。 
5   

成立小区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，开展噪声污染防治日常监督和宁静小区建设工作。 5 
成立志愿者队伍（20人以上），得 3分；志愿活动开展较

好的，得 2分。 

采取抽样问卷调查或座谈会形式开展调查，居民对小区内声环境质量满意率、宁静小区建设

内容的知晓率、建设工作的满意率不低于 90%。 
5 

开展小区住户调查工作（20 人以上），得 2分；满意率不

低于 90%，得 3分。 

联合小区周边产生噪声的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个体经营者共同参与宁静小区建设活动。 5   

档案台账 

申请报告：包括宁静小区建设申请表、建设工作计划、建设工作总结、噪声监测报告、小区

平面图。 
5 每项各 1分。 

附件材料：小区噪声污染防治公约或管理制度、宣传动员会议记录、噪声投诉处理记录、志

愿者名单、住宅装修备案登记记录、机动车和宠物花名册、噪声治理工程照片、宣传活动记

录和照片等。 

5   

创新机制 
采用数字技术、智能化等手段。 2 加分项。 

建立宁静小区建设的长效管理机制或其它特色创新工作。 2 加分项。 

评级标准：得分低于 80分为不合格、不予通过宁静小区建设；80-85 分（含 80 分）评为一星宁静小区；85-90 分（含 85分）评为二星宁静小区；90 分（含）以上评为三星

宁静小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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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宁静小区建设试点申报材料清单 
 

    一、小区建设单位（居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）、所在街道办

事处或镇政府、所在区生态环境局对申报宁静小区建设试点的意

见（盖章） 

二、宁静小区建设试点工作计划 

（一）小区基本情况及现有建设条件 

包括小区名称、地址、所在区和街道、所属居委会与物业服

务企业，占地面积、建筑面积，总户数、常住人口、入住率、机

动车与停车位数量，已获得的荣誉称号，小区所处的声环境功能

区划类别，已采取的噪声管控相关措施等，并附小区平面图。 

（二）工作机制、工作内容、组织保障、进度安排与预期成

效等。 

三、噪声检测报告 

有环境噪声监测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，按以下要求出具： 

（一）监测要求 

按占地面积大小每 2 万平方米设置 1 个测点，在小区内部均

匀布点，最少要设置 3 个测点，距离任何反射物（地面除外）至

少 3.5 米外，距地面高度 1.2 米以上，必要时可置于 1 层以上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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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住宅户外 1 米处。测量应在无雨雪、无雷电天气，风速 5 米/

秒以下时进行。沿交通干线两侧的小区，监测点根据《上海市声

环境功能区划（2019 年修订版）》2.2.2 款要求，设置在小区内部

距交通用地边界线一定距离外（避免设置于 4 类区）。 

每个测点进行 24 小时连续监测，得出每小时及昼间、夜间

等效声级 Leq、Ld、Ln。 

（二）结果评价 

将小区全部环境噪声监测点测得的昼间等效声级 Ld 和夜间

等效声级 Ln 分别做算术平均，所得的平均值代表小区的昼间、

夜间总体环境噪声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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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宁静小区建设试点工作总结报告大纲 

 

一、小区基本情况 

包括小区名称、地址、所在区和街道、所属居委会与物业服

务企业，占地面积、建筑面积，总户数、常住人口、入住率、机

动车与停车位数量，已获得的荣誉称号等。 

二、宁静小区建设工作机制 

如是否建立领导小组、由哪些单位联建、如何发挥作用等。

三、宁静小区建设主要工作 

包括工作计划、宣传发动、制度建设、措施完善、设施维护、

培训教育、志愿服务、巡查督促、意见调查等各方面。 

四、宁静小区建设特色与亮点 

五、取得的成效 

六、存在的问题和改进计划 

七、对宁静小区建设的意见与建议 

八、总结报告应附能够体现建设工作过程和成果的相关附件

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附件 1 档案台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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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联系人回执单 
 

姓名 单位 职务/职称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

      

      

 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8 月 18 日印发 


